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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小说ip改编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同名电视剧或电影等作品作为网络小说改

编权行使的产物，因网络小说多次陷入抄袭风波的事实而存在模糊性，学界对于剽窃作品、演绎作品相

关方面均作出过讨论。目前学界基本上都在研究剽窃作品或演绎作品侵权问题，并没有研究过剽窃作品

的演绎作品著作权问题。剽窃作品当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却存在本不应被行使的“改编权”并产生相

关演绎作品。剽窃者在已知作品抄袭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情况下仍然行使“著作财产权”对改编者是否应

当承担一定责任。本文基于以上问题从著作权法视角围绕剽窃作品之演绎作品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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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ip adaptations of online novels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works such as TV series or movies of the same name are adapted as online novels. The product 
of the exercise of editorial rights is ambiguous due to the fact that online novels have repeatedly fal-
len into plagiarism storms,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interested in plagiarizing works and 
interpreting works. Discussions have taken plac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s are ba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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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the problem of plagiarized works or infringement of deductive works, and have not stu-
died the problem of copyright of deductive works of plagiarized works. Of course, plagiarized 
works are not protected by the copyright law, but there is a “right of adaptation” that should not 
be exercised and the related interpreted works are produced. Should the plagiarist be liable to the 
adaptor for exercising his “copyright” even though he knows that the plagiarized work is not pro-
tected by copyright? Based on the above issu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ssue of the derivative 
works of plagiarized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pyrigh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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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学、影视动漫等多领域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批网络文学 ip 改编热行，国内电

视剧内容主题越发依赖小说 ip，小说 ip 由于话题度、受关注度高、本身受众广泛得到商业资本的关注[1]，
小说改编成为影视作品，无论是改编为电视剧，还是网剧、电影，众多的原著粉丝增加了影视剧的人气，

粉丝经济进一步带动了文化市场的繁荣。但网络文学 ip 在不断产业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版权开发分散

复杂、原著作者主体地位式微等诸多问题，同时原作者剽窃小说并改编的事件时有发生，小说剽窃在网

络文学中并非罕见，出于互联网时代的发达，小说剽窃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数字环境下，“ip 改编热”

引起的纠纷甚嚣尘上，出现了诸如“琼瑶诉于正”、“金庸诉江南”等有关演绎作品的著作权纠纷，从

电视剧《花千骨》原著被指涉嫌抄袭 4 部网络小说到近年《锦绣未央》被牵扯入抄袭 200 多余本小说的

诉讼中。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带来，不仅是网络小说领域存在剽窃现象，任何文学领域乃至于著作权制度

保护内容都存在涉嫌剽窃的可能性。根据著作权法原理，按照作品完成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将作品分为

原创作品和演绎作品两类，原创作品是由作者独立进行原始创作完成的，演绎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

创作完成的，在经历了数十年发展后，到如今演绎作品已经得到普遍保护，但是显然著作权制度中对于

演绎作品的保护仍不全面。结合网络文学 ip 改编现状，目前学界主要针对如何认定剽窃概念，剽窃作品

对原作品的侵权问题进行讨论，抑或是在厘清演绎作品与原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演绎作品的认定标准方

面作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被定义为剽窃作品后的演绎作品著作权分析却并未作出相关讨论，本文主要结合我国

及域外著作权制度分析在剽窃作品不享有著作权之权利分析，并基于此研究丧失改编权基础后应如何看

待演绎作品著作权以及演绎作品对原作者所承担侵权责任问题。 

2. 剽窃作品之著作权分析 

2.1. 著作权制度正当性 

法律规定著作权制度，将免费的信息变成信息创造者的财产，但与物权不同的是，著作权所指向的

为无形的利益。关于著作权权利性质为自然权利或法定权利，在不同国家也存在不同观点。现代意义上

的著作权保护制度是 16 世纪的英国确立的，颁布了安娜女王法令(下文简称《安娜法》)，这部法令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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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规定了对著作权的保护，对于作者对书籍享有 14 年的版权保护期，期满作者尚未去世，可以顺延 14
年。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该法的目的即“为鼓励有只是的人们创作和写作有益的书籍[2]。”同时

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8 款规定：“国会将有权……通过保证作者和发明人对其作品和发明享有有限时间的

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 1。”此类目的性很强的规定都表明立法者将版权作为一种政策

性工具使用，为功利主义学说。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在其名著《政府论》中提出关于“劳动财产权”的学说，在其中对财产论

的论述中，洛克将保护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论贯穿到底，反复强调内在具有自然权利的

自然法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因此该学说常被用以论证著作权的非自然权利属性，洛克认为作品是基于作

者的劳动产生的，是脱离自然状态的，并不属于“天赋人权”。因著作权的人身性质和财产性质具有不

可分离的整体性，劳动财产权说中对财产权的理论也应当适用于人身权中。英美法系学者更注重对版权

制度的保护，强调鼓励作者与投资者从事创作与投资出版行业的积极作用，版权更多的是作为推进公共

利益的工具，被视为一种为了实现特定公共政策而法律人为创设的权利。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陆法系国

家更多地从天赋人权角度，即自然权利说去解释法律创设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作者创作作品后，国家

当然有义务保障作者的著作权，而不是通过国家的立法确定著作权的存在大陆法系更注重作者的人身权

利，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解释法律创设著作权的正当性。法国国会早以否定了保护作品是为了刺激文学和

艺术活动这一功利主义的观念[3]。在著作权产生初期，大陆法系的学者更为注重作品中所蕴含的作者的

精神和人格，将作品视为“作者的儿子”，强调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力，将署名权防止歪曲作品全视为与

生俱来不可剥夺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27 条第 2 款，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

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这也是将版权视为自然权利的结果。 

2.2. 国内研究现状 

对比两大法系对著作权法律性质的不同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都存在一定局限性。自然权利

说可以解决著作权中某些制度的由来，如著作人身权中的精神权利，被认定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无

论著作权制度诞生于否，都不影响该精神性权利的存在，社会公众存在基本认知，在未付出劳动的文稿

上署名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对于某些新兴作品或劳动成果都是在经历了激烈的论证后才被纳入著作权

规制中，这与自然权利的出发点未免存在矛盾之处。与此同时功利主义学说也不能完全解释著作权制度

中的一切问题，某些价值极高的劳动成果却并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电话号码簿。 
王迁[4]提出功利主义的正当性解释更符合现在著作权法的现实，当然自然权利说可以作为有益的补

充，更适合解释保护精神权利的正当性。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权利性质的规定同样包含了两种

学说内涵，以著作权的取得为例。著作权是基于创作行为产生的，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对作品享有完整的

著作权，但作者并不等同于著作权人，因某些情况下，如职务创作中，法人也可以作为著作权人。《著

作权法》我国采取著作权自动取得制度，只要经过创作形成了作品，著作权就依法自动产生，并受到法

律保护，同时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照法律的规定也可以取得著作权，且为原始取得。郑成思[5]先生提出作

者在完成作品创作后自动获得版权，其本源也来自于法国的“天赋人权”理论。自《安娜法》颁布后，

多年来各国对于版权说都为自动确认的保护。作者自动取得著作权体现了自然权利说，而法人等组织根

据法律的规定取得著作权体现了劳动财产权说。伯尔尼公约中对版权主题的规定较为明确，只规定了作

者为原始版权人 2。我国著作权法第 11 条还赋予了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著作权主体的情形 3，郑成思先生

提出在实践中这样的规定并不会引起过分的冲突，因为正版权标准的不同，是我国著作权法中与伯尔尼

 

 

1U.S. Constitution 第 1 条第 8 款。 
2Berne Convention 第 11 条。 
3著作权法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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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中“国民待遇”差别的体现，当然本文暂不讨论此标准不同问题，仅提出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著作

权是由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正是劳动财产权说的体现。 

2.3. 剽窃作品著作权分析 

两种学说的交织的著作权制度中难免产生纠纷，如对于剽窃作品而言，出于“著作权只保护表达而

不保护思想”的考量，被剽窃作品(以下简称“原作品”)当然享有著作权，而剽窃作品作为抄袭而来的产

物，无论基于自然权利说，还是基于功利主义说，理应从一开始就不享有著作权，但在实践中，以网络

小说为例，鉴定文学作品的抄袭情况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剽窃作品的作者必然不会承认自己的作品是

抄袭而来，一定会据理力争证明自己不存在抄袭情况，原作品作者则只能通过提起诉讼来保障自己的权

益，法院在经过审查后认定该作品是否构成剽窃前，剽窃作品都披着一层享有著作权的外纱，借着“著

作权”的外表行使其著作财产权，扰乱了市场[6]。著作权与所有权都是绝对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绝

对权则意味着只有经过著作权人许可或法律特别规定，其他人才可以特定的方式加以利用，否则将构成

侵权。虽著作权与所有权的客体都可作为法律上的财产，但其排他性方面存在不同，在物权法出现之前，

通过经济活动人门已经建立了所有权的观念，但是对于智力成果，却并未形成此类观念。人们通过长期

以来形成的道德观念会尊重有形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并不认为作为非物质性智力成果也是长作者所享有

的财产，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占有是对物权的保护方法，但是并不适用与知识产权，物权人可以把买

回来的东西放到保险柜中用以保护，但著作权并不能完全适用这种保护方法，以网络小说为利，作者创

作的小说一旦发表就很难进行保护，不发表确实可以保证作者的著作权不受侵害，免于被剽窃的侵权后

果，但与之相对应的也难以获得任何经济上或名誉上的利益。只为满足自身创作需求的人应当是少数，

作者创作完成小说后，必须通过发表才能获得相应的名声和声望，公众很容易在未经创作者许可的情况

下使用，或对小说内容进行改动剽窃。 
如上文提到的，剽窃小说当然不享有著作权，著作权的取得分为继受取得和原始取得，原始取得即

在作品全部或部分完成时就取得著作权的人，作者当然取得著作权，通过受让继承受赠或其他方式从原

始著作权人手中取得著作权的行为属于继受取得，对于已逝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也只能加以保护，而不能

继承。无论是原始取得抑或是继受取得都不包括剽窃行为，剽窃行为不仅侵害了原作者的权利，也对后

续衍生作品或著作财产权的行使造成困扰。 

2.4. 实质性相似分析 

目前著作权法中只规定了“剽窃”一词，但并未界定何种行为为剽窃侵权。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知

识产权意识的增加，因剽窃侵权而产生的案例日益增多，理论界和实物界对于剽窃的核心含义“将他人

作品当作自己作品”这一观念已经达成共识，在认定是否构成剽窃时根据“实质性相似”与“有可能接

触”作为共同的判断标准。剽窃这一行为对原作者的侵害主要体现在署名权，复制权等人身权，当然也

包括传播权等财产权之上。以网络小说为例，即使面对相同的大纲，不同的人所设计的观点情节乃至人

物对话都存在着些许差异[7]，剽窃作者对原作者署名权的侵害正是建立在，剽窃作品因与原作品之间的

实质性相似直接割裂了原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并且误导公众建立了错误的联系。剽窃侵权行为不同

于其他侵权行为的关键点便在于对署名权的侵害[8]。著作权的保护存在思想与表达二分的情况，在小说

这类以情节作为要素的作品中更为突出，任何小说都会存在一个明显的主题，如本文讨论的案例“锦绣

未央”便是以网络术语“重生复仇”作为主题，但该主题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

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明确指出：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

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 4。一部小说的构成是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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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情节细节乃至独特的文字表达，任何一种都会构成该作品的独创性，从最基本的主题思想，建立小

说的整体框架再至设计每一章节的情节，情节中何种语言的表达，随着抽象主题思想的不断具体化，小

说的独创性理应随之不断加强，认定剽窃时应当建立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任何由情节要素组成的作品，

在越来越多的可以体现作者特色，作品独创性的内容被剥离后，其框架在变得抽象时，不同小说之间的

相似性也大幅度接近，最终都会演变成为一段概括性的梗概。 
基于此王迁先生[4]提出在认定小说剽窃侵权时，应当建立分界线，在小说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

总会存在一个分界线，即思想与表达的分界线。理论上分析而言似乎并不存在认定剽窃的困难性，但在

实践中如何界定思想与表达领域，法官并不是创作小说双方，很难了解双方在设计小说时的情况，只能

从最终呈现的文字中去计算观察是否存在众多雷同之处。认定复制并不难，复制类似于逐字逐句的抄袭，

或进行同义词替换的抄袭，此类抄袭因过于明显不存在认定的困难。对于改头换面的抄袭，如何界定其

中“思想”与“表达”的分界线确实存在困难，作者创作小说的表达并不仅仅是文字组合，还包括人物

的性格设计，人物之间的关系，具体情节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情节本身的设计。这似乎无法找到一个可

以适用于一切剽窃案件中的标准或规则。剽窃作品所“参考”小说越多，对于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则越困

难。剽窃的故意不受作品质与量的影响。认定小说是否构成剽窃侵权时存在一问题，剽窃者确实抄袭了

原作品的部分情节，但若同样存在某些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在此情况下应如何对其进行评价。该独创性

内容不具备被客观识别的可能性，极易导致社会公众混淆与原作品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侵犯了原作者

的署名权，其主观恶性更为明显。基于以上论证，可以得出法院所作出判决证明了剽窃作品不存在独创

性事实，因该不存在独创性事实而自始至终不享有著作权，而并非因法院的判决而导致其不享有著作权。

在理清剽窃作品著作权权利后，即讨论在失去改编权基础后，该作品的演绎作品性质如何。 

3. 演绎作品 

伯尼尔公约第 2 条第 3 款规定了对演绎作品的保护，演绎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之上加入独创性要

素构成，演绎作品的特殊性在于是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改编而来，涉及双层作品架构，为理清剽窃作品

的演绎作品著作权性质，先应对演绎作品何时受保护进行探讨。从作品的独创性内容进行区分，根据现

有作品进行改编演绎后得到的全新作品即为演绎作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了以改编权、摄制

权、翻译权为集合的演绎权，但并未明确规定演绎作品。要构成演绎作品必须包括两大方面，首先是必

须包括原作品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具有能够使读者观众或社会关重能够联想或联系到原有作品的要素，

属于原作品的二次创作[9]。其次即演绎作品中必然要存在演绎者具有独创性的要素，要求必须有区别于

原作，有学者认为应当演绎作品应当脱离原有作品实质性相似范围，否则可能侵犯原作品的保护作品完

整权[10]。王迁先生在著作权一书中提出对原作的演绎，重新加入的要素，必然应当构成独创性的“独”，

是可以被客观识别的存在[4]。本文赞同王迁先生的观点。 

3.1. 演绎作品中原创性部分是否应具备实质性相似分析 

基于演绎作品的定义进行分析，目前学界的一般性概念为根据既有作品进行改动创作所得到的新作

品，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演绎作品必然包含既有作品的原创性，又要包括演绎者的独创性表达。分析

其原创部分时不可避免的应当提及演绎权与复制权的区别与联系[11]，美国奥克思法官在审理于巴特林和

森公司起诉杰夫瑞·斯尼德一案中明确表示，应当遵循原创性构成理论，认为著作权本质上均应具备原

创性，认为对于演绎作品至少应当具备一些实质性差异的原创性存在，脱离复制权保护射程范围[12]。若

演绎作品与原作品之间不具备实质性诧异表达，等同于不具备演绎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当然不具有权利

 

 

4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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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基础。此种观点无异于将作品之间的实质性相似即原创性内容与独创性内容相联系，但演绎作品中

原创部分或者说对原有作品的利用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品中利用的内容，以网络小说的 ip 改编电视剧为

例，电视剧即为小说的演绎作品，在电视剧中的情节要素是否属于小说中的情节要素即为对原作品中的

对象利用，其次为利用的程度，即从原作品中利用的内容[13]。在利用原作品时利用的程度乃至于全部应

用，必然会导致演绎作品与原作品的实质性相似，但并不能到此武断认为演绎作品侵犯了原作品的复制

权，演绎作品尚包含更为突出的特点，需要具有独创性。演绎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必须具有可以被客观识

别的显著性差异，即独创性要素应当累计一定的量，此类差异性尚且在独创性表达之内，与剽窃作品中

具有某些微若的独创性表达不同，演绎作品必然应当经过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不能侵犯原著作

权人的署名权复制权等权利。演绎作品的特点在于，既包含演绎作者的独创性表达，又保留了原作品的

基本表达。若某演绎作品仅仅借用了原作品中只言片语的表达，并未构成实质性相似恐怕难以认定为演

艺作品，而应作为全新的作品评价，如网络小说 ip 改编中，存在影视剧公司仅仅借用网络小说的作品名

称以及主角名称作为引流，而全盘改变小说情节乃至于主角性格。相反若某演绎作品仅仅是改变了原作

品的表达形式，但在思想、观念创意上并无任何独创性内容存在，则不属于演绎作品，应当评价为剽窃

作品。这也是认定剽窃时“思想”与“表达”分界线的体现。 

3.2. 演绎作品著作权分析 

在讨论演绎作品的定义及性质时，毫无疑问的基础是演绎作品是行使原作品改编权的结果。但由前

文讨论可知，剽窃作品从根本上不享有著作权，法院的判决也只是佐证了不存在创作行为的事实，而在

不享有著作权的前提下，面对行使“改编权”产生影视作品是否能够作为演绎作品评价，或者说是否应

当对原作者负责，以锦绣未央改编电视剧一案进行分析。丧失改编权基础后，影视作品当然不能作为演

绎作品评价，但是否应当对原作者承担责任，仍应考虑以下方面[14]。首先判断制片者的主观恶意，侵害

知识产权案件中，主观方面多为故意心态，甚至存在剽窃此种过分恶意的主观心态，判断制片者的主观

故意，应当根据时间的推断先后，电视剧的改编拍摄发行若是在被认定为剽窃作品之后，制片者一方在

行使“改编权”时并不知晓不存在“著作权”事实，因此不存在故意改编剽窃作品侵犯原作者的主观恶

意。其次影视作品套用了锦绣未央中主角与故事性梗概，但对于其中的情节细节做了大幅度改动，并不

达到与剽窃作品实质性相似的程度。但是剽窃作品并且产生了有一定传播度和知名度的演绎作品，这样

的事实情况在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的环境中多有发生，锦绣未央作为个案有其特殊性。从上

文分析可以总结出，在认定剽窃作品的演绎作品是否应当被继续认定为演绎作品时，从制片者的主观心

态以及实际上是否与剽窃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若事实上不构成实质性相似，则

该作品不应作为演绎作品评价。但也存在由剽窃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中仍带有大量的剽窃作品内容，甚

至无法区分是否再次侵犯了原作品，对于此种情形，仍然应当坚持失去改编权基础后，必然无法作为演

绎作品评价，而作为全新的作品，在认定实质性相似时，演绎作品的特殊性与讨论剽窃作品的独创性存

在一些重合，不同的是，演绎作品中必然存在独创性部分，而其原创性部分是源于剽窃作品的独创性部

分，还是源于原作品的独创性部分。剽窃作品被认定为抄袭是因为跟原作品有实质性相似。演绎作品必

须跟剽窃作品有实质性相似。虽然不能当然的认为两部分实质性相似的完全对应的，以网络小说为例，

小说中是由不同的要素组成。但是存在相似的可能性，此处援引上文分析，应当进行个案分析，而已经

认定剽窃作品中的剽窃内容后，也可作为认定演绎作品中实质性相似部分的参考。 

3.3. 演绎作品双重许可使用标准问题 

网络小说 ip 改编为电视剧中还引发双重许可使用标准的问题，对于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72


邢诗翎 
 

 

DOI: 10.12677/ass.2023.124272 2007 社会科学前沿 
 

创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一向是复杂问题，涉及小说等作为影视作品基础的原作品与影视作品的关系，又

涉及参与影视作品创作人与制作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剽窃作品的演绎作品，则又加上原作者与

剽窃作者，原作者与影视作品创作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的演绎作品而言，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对

演绎作品的任何利用都要经过原作品著作权人，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双重许可。但此规定适用与剽窃小

说改编的电视作品时却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双重许可标准在剽窃作品并不享有著作权基础的前提

下，是否理所当然的越过剽窃作者，认定为应当经过原著作权人和电视剧著作权人的许可[15]。其次为，

电视作品往往是集合众多人员的合作创作性活动，作为众多智力成果融合的结晶，能够当然的适用演绎

作品的一般规定，面对这两个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伯尔尼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了“原作品作者的摄制电影权”第 2 款(a)规定影视作品著作权的

归属应当寻求保护地的国内立法规定，允许各国自行规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多数国家的著作权立

法规定，对于小说等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而言，一旦许可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就不能再阻止制片者对影

视作品的正常利用，这是对双重许可标准的一个突破[16]。德国等国家认为原作品的作者并不是影视作品

的作者，如果原作品的作者已经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拍摄并发行成功，就应当被认定为许可他人为拍摄影

视作品而适用原作品和其改编作品，以及对其进行复制发行，即不需要再次经过原著作权人同意。法国

等国家的规定存在不同，认为原作品作者也应当成为影视作品的作者之一，但在授权拍摄电影后同样不

能阻止影视作品的正常使用。而我国著作权法中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结合伯尔尼公约以及各

国做法，影视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演绎作品，对于影视作品的再度改编，如将影视作品以漫画的形式进

行改编，应当经过双方许可，但影视作品毕竟作为特殊的演绎作品，独属于影视作品自身的权利也独属

于制片者，在对其进行发行、放映等行为时，并不需要经过原作者许可。 
在理清原作者与制片者关于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后，再度回到剽窃作品的演绎作品问题，从上文

分析可以得知，剽窃作品的演绎作品已经无法再作为演绎作品评价，对于该部分影视作品将其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实质内容上与剽窃作品不存在实质性相似，一类为内容上尚且存在实质性相似，但性质上无法

作为演绎作品评价。对于第一类影视作品，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全新的作品评价，而对于第二类作品，却

仍然无法脱离原作品的射程范围之外。假设认定该影视作品确实存在与原作品的实质性相似内容后，从

表面上看，该影视作品含有原作品的原创性内容，也存在独创性内容，似乎成为原作品的演绎作品，即

使未经过原著作权人的同意似乎也只构成侵犯原著作权人的改编权。这种将剽窃作品抛之一旁的说法是

有失偏颇的，若影视作品仍然无法脱离原作品的影响，应当也将其作出是否构成剽窃，判断其情节要素

与原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若被认定为剽窃作品，则制片方无权行使后续，若不被认定，则也

不需要经过原著作权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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